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不发表意见的专项说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瑞华）为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9年4月29日出具了报告号为（瑞华核字【2019】

48540011号）的《关于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形成“不对后附《上市

公司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发表意见”

的审核结论。 

公司董事会现说明如下： 

一、瑞华的具体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

公司”）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合并及公司的

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瑞华审

字[2019]48540007 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公允列报是

康得新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对康得新公司的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工作，以出具审计报告。但由于审计报告的“形

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的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后附的《上市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执行了有限保证的专项审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规定，编制和披露汇总表、提供真实、

合法、完整的审核证据是康得新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



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

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

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对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康得新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

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我们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核证据以为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提供基础。 

由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康得新公司公告：在证券监管部门调查过程中，同

时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存在被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康得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送达的《调查通知

书》（编号：苏证调字 2019003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

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不对后附《上市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发表意见。 

二、对公司的影响 

在证券监管部门调查过程中，同时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存在被大股东占用

资金的情况；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

证监会）送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字 2019003 号），因公司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存在部分控制环节执行不到位，部分业务管理制度缺失的

情况，内部监督有疏忽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出现违规开立银行账户导致与控

股股东资金混用、以及大额预付款管理不严格的情形。 

公司要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对外担保及资金使用管理，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

发生。公司需及时修订已发现缺陷的相关控制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控

制体系，同时加强对公司内部控制各环节的检查监督。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无法表示意见，详见《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度关联

方占用资金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议案无法发表事前认可的意见》。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公司已就自查过程中发现的疑问事项向证券监管部门汇报，将相关情况



及材料移送至证券监管部门进一步核查，并通过司法途径最大限度追回公司损

失，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新一届董事会就相关重大内控缺陷制定了整改措施，董事会、管理层已

对相关人员的工作岗位进行了及时调整，以强化执行和持续改进内部控制作为工

作重点，严格要求内部单位和部门认真执行内部控制流程，并通过自我评价对现

有制度中的管控流程进行自我监督检查，主动发现实施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有

效促进内部控制工作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特此说明。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9日      


